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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从契约文书看明代民间分家行为的秩序及价值取向∗

徐 嘉 露

摘　 要：分家文书显示，明代民间的分家方式主要有“标分”“阄分”“议分”。 明代分家文书所承载的民间实体规则

有女子有限分产、特别保留份额、代位继承等，程序规则有中间人参与、拈阄等。 明代分家文书及其内在民事规则

充分体现了明代民间社会家庭财产分割行为的当事人立约的自治意识、履约的诚实守信、财产份额分割的公平正

义以及国家法与民间习惯并重的民间程序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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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契约行为存在于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
它不仅调控着家庭、社会组织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

身、财产关系，而且对家庭内部财产关系的维系也发

挥着民间习惯的规范作用。 在明代民间社会的家庭

内部，凡是财产处分行为大都会签订各种文书，其中

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割家庭财产行为，同样需要签订

名称各异的分家文书。 所有这些家庭财产分割文书

虽然内容、格式各不相同，但是其构成要件都不同程

度地具备了民间契约文书的形式。 可以说，这些名

称不同的民间家庭财产分割文书是明代民间契约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拟通过对明代民间社会家庭财

产分割文书内容所反映的民间分家方式以及这些文

书所承载的家庭财产分割规则的研读和归纳，以期

发现明代民间社会分割家庭财产活动所蕴含的民间

秩序及其价值取向。

一、明代分家文书中的分家形式

明代民间社会的家庭分家析产行为主要依靠制

定契约文书来完成。 明代分家的形式和内容都具有

多样性。

首先，文书名称具有多样性，在明代日用类书

中，其概括性称呼为“关书”，具体有“兄弟分关”“父
立分关”“代人分关”等。 在民间分家实务中，分家

文书的名称有“阄书” “阄分合同” “析产阄书” “勾
书”“分书” “分单” “支书” “关书” “标书” “标单”
“议墨” “分产议墨” “分产议约”等，① 其中以“阄
书”“分书”最为常见。

其次，分家主体具有多样性。 现存明代分家文

书显示，明代民间主持分家人既有父亲尊长，也有宗

族邻亲，更有兄弟、子侄自行组织。
再次，明代家产的分配对象具有多样性。 具体

表现为财产范围的多样性和权利属性的多样性。 关

于财产范围，既有所有家产的分割，也有部分动产或

不动产的分割。 关于财产权利属性，既有财产所有

权的分割，也有财产收益权的分割。
最后，明代分家方式具有多样性。 明代的分家

契约文书所显示的民间分家方式主要有“阄分”“标
分”“议分”等。 “阄分”就是依拈阄的形式分析家

产，是明代民间分家的主要方式；“标分”是家庭尊

长将家庭财产按价值进行标配分给子孙的分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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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议分”是父母已经过世家庭的子孙自行商议分

析家产的分家方式。
明代民间社会分家形式无论是“阄分” “标分”

还是“议分”，都要制作契约文书，因此，明代民间分

家行为分别制作了“阄分文书”“标分文书”“议分文

书”等名称不同的契约文书。 以下我们分类叙述。
１． 阄分文书

“阄分文书”是以拈阄方式分家所制作的分家

文书。 拈阄是明代民间社会最常见的分家方式。 拈

阄分家既有父母主持，也有兄弟自行主持。 父母主

持的分家文书在日用类书中称“父立分关”，主要内

容就是“将田园山地、房产基址、家财器用，以新旧

阔狭、贵贱肥瘠、轻重大小品搭几股均分，抛阄拈

定”②。 兄弟“阄分文书”在明代民间实务中较为多

见，如：“十七都四图江村立阄书分单合同人洪岩德

同弟齐德、玄德等。”“请凭亲族将□□下田地、山塘

及续置等业，逐一清查肥瘦兼（搭）串写，俱作三房

均分，当日眼同焚香拈阄为定。 岩德合得一房，齐德

等合得一房，玄德、茂德合得一房，自立分单之后，枝
下子孙各照阄得分数遵守管业，毋得生情异议，如有

不遵者，听从执此经官陈治，仍以此文为准，今立

‘天’、‘地’、‘人’阄书一样三本，各执永远存照。
今将阄定田地、山塘及存众等业画图注明串写于

后。”③

明代民间的分家文书格式一般分契约正文④和

财产清单两部分⑤。 分家文书正文有九部分。 一是

分家兄弟基本情况；二是分家财产情况；三是分家原

因；四是财产阄分过程；五是信用承诺；六是违约责

任；七是文书份数及阄字；八是财产清单图册；九是

分家时间及参与人署押。 正文后附有各房已分土地

亩步租税额清单、未分土地财产清单、各宗地基房屋

图籍清册等。 上述分家文书中的财产清单及基地房

屋清册上加盖有“休宁县验契所验讫”，可知此分家

文书已经县政府验契过割。
２．标分文书

“标”又称“拨”，即标价拨分。 此分家方式是父

辈以对家产分别标价的方式为诸子进行分家，故称

“标分”。 明代诸多父辈为诸子标分家产文书显示，
此类分家文书虽然由父辈主持分家时所写立，但是

既不是遗嘱，也没有邀请第三人参与，因此，此类分

家文书的父辈自主按质论价的主导作用非常突出，
诸子参与分家只是被动地接受财产，而没有自主协

商的余地。 如“五都洪阿王有夫洪均祥抚育四子”，
“所有本户田地山塘新业，立文标分为四”，“除土名

大路田及本都郭公坑等处田，共贰拾亩有零，未曾标

分。 后于十七年，有存留本都郭公坑田壹拾亩，拨与

男宽收浮租以准衣鞋之类。 为男已故，今蒙本县佥

点孙洪浒充儒学生员，亦累衣冠，无人管顾。 ‘夫’
将原拨与宽前田拾亩，除卖一亩五分，仍有捌亩五

分，拨与孙洪浒，照例以收浮租支用。 其田日后并系

户内三分为业。 今将存与洪阿王口食大路新处田共

壹拾亩有零，内卖壹亩五分，止有八亩有零。 今将土

名大坵田内取叁亩五分；又将土名王村大路下内取

七分，标与故男宽，充生员往回进京盘费；又将大坵

内取二亩五分，标与另户男彦宗为业。 仍有田壹亩，
标与四男景富为业。 又将土名王村大路下田内取壹

亩标与孙洪深为业。 自立合同文书四纸，各收一纸

为照永远。 自拨之后，子孙依奉我命，不许争占。 如

有争占，准不孝论。 今恐无凭，立此合同文书为

照”。⑥此分家文书为寡母洪阿王为四个儿子分析土

地的实务文书，其内容显示，标分的分家方式与拈阄

分家方式明显不同：一是参与的主体不同。 “标分”
的参与人是父辈和诸子，“阄分”的参与人不仅有父

辈，而且还有中间人。 二是财产分配的方式不同。
“标分”是由家长按财产的价值自行“标” “搭”，别
人无从干预。 “阄分”则是主持人、诸子、中间人共

同参与对财产进行分股。 三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

同。 “标分”是由家长自主拨分财产，“阄分”则是所

有参与人的共同意志表示，并有“焚香”“立誓”等庄

严仪式。 四是财产处理的结果不同。 “标分”是父

辈根据诸子以及财产的具体情况进行分配，其中可

能存在照顾或偏向个别子孙问题，如本文书中的特

别“拨与” “次男宽” “孙洪浒”的用于衣鞋、盘费的

土地。 而“阄分”则体现绝对的诸子均分。
３． 议分文书

“议分”一般出现在父辈已经去世的家庭，参与

分家的人员为诸子或子侄辈，分家的方式为参与人

员共同协商，将应分配财产按诸子、孙人数分成若干

份，由诸子、孙依次认领。 如“镇江府丹徒县云山坊

民人邹昂，今立议分合同一样两纸。 故父邹镇存日，
生身并弟邹昊”，“置有坐落大园坊门面房屋一所”，
“兄弟和同商议”，“请到亲邻王銮、张芳、陈进等来

家作证。 除各房衣物傢伙相平照旧不动外，前房屋

东边门面两间直抵后门，系昂受业。 西边门面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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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中直抵林宅墙界，系昊受业。 共存在铺货银七十

两，此弟念兄平日苦挣辛勤，议让与次男邹柏作本供

身，养老送终，系弟仁人之心，并无偏匿。 两下再无

不尽纤毫私蓄”，“各无反悔，恐后无凭，立此议分合

仝为照”。⑦此“议分合同”显示，此文书既无父母尊

长主持“标” “拨”，也没有经过拈阄程序，并且弟

“昊”念兄辛劳，让兄“昂”的二儿子“柏”分得一份

财产，充分体现了友好协商、互相谦让的协议分家的

性质。 明代民间兄弟分家让子侄参与并分得财产的

现象时有发生，如嘉靖四十五年汪于祚兄弟三人分

家也有“侄必晟”参加。 汪于祚、于祐、于衽兄弟共

三人，其兄弟分家时却将家产分作四股，其侄“必
晟”也算作一股。⑧由此可见，明代民间的“议分”行
为多在兄弟之间展开，其间既无尊长主持，也无标

拨、拈阄，完全依靠兄弟们的友好协商，并且常有子

侄辈参与分得与兄弟相同一份的财产。 此分家方式

与“标分文书”“阄分文书”具有明显的区别。

二、 明代分家契约文书中的民间行为规则

明代民间分家文书的内容包含着丰富的民间民

事行为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对当事人的实体性权利

义务进行规范，也对实现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程

序进行调控，既有对传统社会民事规则的继承和发

展，也有明代民间社会生活规则的新发明，主要有以

下五个方面。
其一，女子参与娘家家产的分割规则。 在中国

传统社会，女儿可以参与分割娘家财产的现象最早

出现在秦代，但是其参与分割财产的机会极其有限。
据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所载秦朝法律规定：
“故律曰：死夫以男为后，毋男以父母，毋父母以妻，
毋妻以子女。”⑨此处的“子女”即女儿。 可见秦朝

女子参与分配娘家财产的权利不仅是父死之后家无

亲生兄弟，而且还应在母亲、祖父母均已去世的情况

下才能实现。 唐代法律比秦朝又多了一层限制，
“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
并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

并与女。”⑩南宋时期的限制更严格，在皆无应继的

户绝之家，归宗女只能分得娘家财产的一半，另一半

却要没官。

明代法律继续坚持“诸子均分”原则，“其分析

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均分”。 女

子也可继承家产，“凡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者，

所生亲女承分。 无女者，入官”。 民间文书显示女

儿也是可以继承娘家财产的。 明代民间社会女儿可

以不同程度地参与娘家财产的分配。 参与方式既有

与传统社会一脉相承的从娘家获取“妆奁银”财产

份额的权利，更有直接参与分割或继承娘家财产的

权利，这种分取娘家财产的方式无论有子之家或是

无子之家均普遍存在。 在有子之家，女子分取娘家

财产的份额一般都要少于男子。 如在《梧滕徐氏宗

谱》中显示：徐氏第十三世徐经夫人杨氏手书分家

析产文书将所有家产分作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又析

作三份分给三个儿子，每个儿子各得一份，另一部分

留给两个女儿，每人各得八顷作为“妆奁银”，并在

分家文书中特别言明：大女儿出嫁较早，原只得四顷

土地，现在再补四顷，以足八顷之数。在无子之家，
只要是“所生亲女”，无论是在室女还是出嫁女都可

以继承娘家财产。 明代民间个别家庭，女子可以按

照“诸子均分”的方式直接参与均分娘家所有财产。
如“五都王阿许，仅有三女。 长女名关弟娘，昨曾招

到十八都曹梦芳过门为婿，与关弟娘合活”，“第
二女寄奴，招聘到同都洪均祥到家成婿合活”，“第
三女佛奴，招到都谢允忠到家，与女佛奴娘成家合

活”，“今将户下应有田山、陆地、屋宅、池塘、孳畜等

物品搭，写立天、地、人三张，均分为三，各自收留管

业。 今将各人条段、处所字号数目开具于后”。此

类分家文书在明代民间社会虽然并不多见，但是却

反映出已婚女继承娘家财产的民间规则，这种民间

规则弥补了明代法律关于女子财产继承有关规定的

不足。
其二，家庭财产分配中的特别保留份额规则。

特别保留份额是在处分家庭财产过程中，预先保留

给家庭特殊成员的份额。 这一规则契约文书最早见

于宋代，据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书の研

究》所载《宋世分书》记载，叶廿八有嫡庶七子，分家

时叶将全部财产分作十份，七份分给诸子，三份留给

自己养老。

明代民间分家文书的特别保留份额范围已经扩

大到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众存产业”，即作为族内

公共财产用以祭祀祖先，又称“祭产”。 祭祀产业作

为公共产业或由全体族人共同管理经营，或出租他

人佃种，其收益用于祭祀祖先。 如前述“万历二十

八年休宁洪岩德等立阄书”正文之后，又特别“议”
约将“父遗庭楼”保留并重新改建成“正庭楼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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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奉祖宗神主于上，以为孝敬寝堂，庶便子孙朔

望朝谒及四时祀祭”。现存明代民间文书史料对用

于祭祀祖先的众存产业的管理和使用记录比较清楚

的是“天顺七年黄氏析产华字阄书”，该阄书专门对

“众存”田地、墓林、火佃、住基、“田租浮谷”等进行

了详细安排。二是用于照顾家中特殊成员。 为家

庭特殊成员预留财产在明代以前的分家文书不曾见

到，明代所要照顾的家庭特殊成员包括在校读书的

学生、年幼尚不能生活自理的未成年子女。 如“洪
阿王分产合同文书”中就有一款特别约定：“今蒙本

县佥点孙洪浒充儒学生员，亦累衣冠，无人管顾。
‘夫’将原拨与宽前田拾亩，除卖一亩五分，仍有捌

亩五分，拨与孙洪浒，照例以收浮租支用。”三是用

于父母养老。 即在诸子分家时在家产中特地留下一

份财产以供父母养老之用。 在诸子分家时为父母预

留“养老地”份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做法，这种

传统性规则在明代民间分家文书中多有存在。 如万

历年间山东毕氏家族两辈分家时皆在待分家产中为

父母留下一部分养老份额。

这些家产特别保留份额由于用于照顾的对象不

同，其最终处理方式也不相同。 用作“祭产”的不再

分配，永远用于祭祀祖先之用，而用于资助特殊家庭

成员的则在特殊人员的特殊情况消失后，即可转化

为遗产在诸子之间重新进行分配。 关于分家析产契

约文书中显示的特别保留份额规则，明代的民事法

律未见规定，在明代乡村社会，此种作为民间善良习

惯的民事规则在凝固宗亲、扶弱济困等匡正乡风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三，“代位继承”规则。 中国传统法律中最早

规定有“代位继承”的是唐代，“兄弟亡者，子承父

分”。 明代法律关于家产分割虽然没有涉及“代
位继承”的内容，但是明代民间契约文书中却存在

着相当多的“代位继承”案例。 这些民间分家文书

显示，在具体分家实践中，在出现某房儿子早于被继

承人死亡的情况下，主持分家的父母尊长会采取由

早逝者之子即被继承人的孙子代为继承的方法，以
使此房后代的生活得以正常延续，以实现伦理上的

“诸子均分”。 如果早逝者尚未娶妻生子，为防止绝

户现象的发生，父辈尊长会为其择立继子。 如此一

来，早逝一房便由其子或过继子出面继承。 在明代

一些家庭，有时会出现儿子辈全部先于父辈去世的

情况，如果按照孙子的人数平均分配祖父的财产，便

形成特殊的“代位继承”，这种特殊的“代位继承”有
学者称之为“越位继承”。 “越位继承”是在有继

承权的兄弟俱已死亡时，按已亡诸兄弟的子辈人数

平均分配被继承人财产的继承方式。 其与“代位继

承”不同之处是：“代位继承”是以“诸子均分”为依

据，即被继承人按照具有继承资格的已死亡诸子数

将财产分配为若干份，然后由各已死亡诸子的继承

人代表已死亡诸子对被继承人的财产进行继承。
“越位继承”是以“诸孙均分”为依据，即被继承人按

照诸孙人数将被继承财产分为若干份，然后由诸孙

直接继承属于自己的份额。 “越位继承”现象在明

代民间确实存在，但是应当不受地方政府欢迎。 如

《折狱新语》卷二就收录一则“越位继承”的案例：王
荣有义子及嗣子各一人，其义子生二孙，嗣子生一

孙。 王荣在晚年分家时按孙子数将家产析作三份，
分别分给两房三个孙子，遂引起诉讼。 官府审理认

为，王荣不依子数而依孙数分家，是“不揣其本，而
齐其末”，是引起诸孙纠纷的根源，乃判决仍按两子

均分的办法予以纠正，从法律上否决了“越位继承”
的分家方式。

明代分家文书中出现的“代位继承”现象很多，
在此介绍两件反映明代“代位继承”内容的民间分

家文书以窥视其概况。 一件是刘伯山《徽州文书》
所载隆庆元年“歙县汪姓阄书”，歙县汪姓生有四

子，隆庆元年分家析产时，次子“一本”已经亡故，但
是“一本”生有一子，汪家便写立阄书将财产分作四

股，由“一本”之子代其父分取了一股财产。另一

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所载成化十七年福建

永春民康福瑞兄弟“阄分合同”。 该“阄分合同”显
示：康氏兄弟尊长早逝，兄弟三人在兄长福成的带领

下“移居永春六七都洪山村住耕田土”，置下山地两

所，兄长福成去世后，遗下一子“宽养”随嫂居住。
其后分家时，两弟同嫂将所有土地、水塘、“租米”均
分为三份，将其中的一份“付侄宽养管掌”，由其侄

行使其长兄的继承权而成为代位继承人。

其四，中间人参与处分家庭财产规则。 中人参

与民事活动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惯常做法，在家庭财

产分割过程中，第三人介入的现象随处可见，明代分

家活动的第三人一般局限于家庭亲族尊长，尤其是

在父母去世的诸子分家场所，亲族尊长参与主持分

家活动是诸子分家的必备条件。 如在明代日用类书

《三台万用正宗》“兄弟分关”文书中的第三人是“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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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曙先”，“万历二十八年休宁洪岩德等立阄书”
的第三人为“请凭亲族”，“嘉靖四十五年汪于祚

户分业合同”第三人为“托凭亲族”，“万历四十四

年金世贞遗书”的第三人为“当凭亲族”等，只有

成化十七年福建永春“康福瑞立阄分合同”的内容

未对“见证人”“林荣”与当事人的关系进行交代。
明代这种中间人的身份范围十分广泛，既可以是宗

族尊长，也可以是身份比较低贱的卑幼或雇工人，也
常有家庭妇女出现。 传统中国的民间社会，第三人

参与当事人处分人身、财产权利的民事活动具有多

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三人参与民间民事契约活动已经成为明代民

间社会不可或缺的程序性规则。 家庭是民间社会的

子细胞和基层组成部分，是民间社会稳定的基础，受
传统宗法礼教的影响，家庭分家析产活动一般不被

国家法律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所提倡，因此，明代民

间社会分家文书中的第三人参与和家庭之间的民事

权利处分契约活动的不同之处不仅具有参与的被动

性，即当事人的“请”或“托”，而不能主动介入，而且

参与的范围也具有局限性，即仅限于处分财产家庭

的尊亲或外姻尊长，再者其参与的作用具有直接性。
即不是一般的见证，而是直接主持对家产进行按质

分割，具有一定的权力。
其五，分家析产中“拈阄”规则。 “拈阄”是中国

传统社会民间分配各种民事利益的最原始、最朴实

和最受人信赖的方式。 民间分家的“拈阄”规则源

于先秦时期的“投钩分财”之制。 据《慎子·威德》
记载：“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
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恶者不知所以

怨，此所有塞愿望也。”即经本人亲手阄取的财产

无论美、恶都无从埋怨。 此处的“投钩”就是“后世

俗称拈阄，投钩即拈阄均分之意”。
明代分家文书显示，明代民间分家契约行为绝

大部分是采用“拈阄”的方式进行，“拈阄”已经成为

明代民间分家行为程序规则的主要内容。 “拈阄”
之“阄”是记录财产名称的号单，因取古代龟阄占卜

之意，故称“阄”。 明代分家文书显示，民间分家过

程中的“拈阄”程序规则的基本内容首先是财产搭

配。 即家长在被邀请前来参与分家的第三人的见证

下将待分配的家庭财产按诸子人数依“高低好歹”
“肥硗阔狭”等进行平均搭配。 其次是写立阄书。
阄书是分家析产活动过程的各种文书，一般包括契

约文书正文、财产清单、“阄单”等。 分家契约正文

是参与分家活动当事人的协议文书， 有称 “关

书”、“阄书”、合同等。 财产清单即是按诸子人数

开列的财产名录。 如前述“万历二十八年休宁洪岩

德等立阄书”所记述的分家活动，由于洪家产丰人

众，其财产清单共开列三十四页之多。 “阄单”是写

有代表财产份额名单的文书，每张“阄单”一般只写

一个字，根据参与分家的子孙人数，按“天” “地”
“人”或“忠” “义” “信”等序号编写，参与分家人数

较多的家庭，直接用甲、乙、丙、丁顺序编写。也有

将财产清单或土地房产按明代“鱼鳞图册”的方式

绘成平面图，图上直接书写“天字阄”等字样附于契

约正文之后。最后是拈阄。 即由主持人将写好字

号的“阄单”折成形状相同的纸团或混合抛向空中，
此即“抛阄”。 或置于容器，让诸子焚香起誓，依次

摸检启开，此即“拈阄”。 然后对照“阄单”所书之财

产名称领取财物。 由于“拈阄”规则消除了诸子对

分家过程可能作弊的疑虑，体现了参与分析家产机

会均等的程序公正，因此在明代民间分家文书和司

法判例中，“拈阄”是明代民间分家活动普遍采用的

程序性规则。

三、明代分家文书所反映出的民间秩序价值取向

明代民间分家文书内容所显示的民间分割家庭

财产活动的文书格式、内容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民

间家庭财产分割诸规则，包含了明代民间社会平等、
诚信、公平、正义的民间自然法原则，这些民间自然

法原则充分反映出稳定民间社会秩序、追求财产效

益、孝亲恤弱、尊重财产处分当事人自然权利的价值

取向。
１． 当事人的个人自愿与平等协商

作为民间契约文书，明代的分家文书参与人的

意思表示体现为极大的当事人自治性。 分家文书的

当事人意识自治包括分家诸子个人的定约自愿和分

家人之间定立契约的平等协商两方面内容。 分家人

个人自愿是指作为家庭成员在分析家产时的内心情

愿、自主地参与家庭财产分配行为的意思表示，这种

分家行为并不受制于家父尊长或其他第三人的命令

和强制，并且这些个人自愿的意思通常明确地写在

契约文书中。 如《安阳杨氏族谱》所载“四大分分

书”中当事人分家的意识表示为“不愿同居”，分
家人之间的自主协商是指所有参与人在写立分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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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文书时共同商议的意思表示。
在明代诸多分家文书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参

与人共同协商的内容。 如明代民间日用类书《三台

万用正宗》“兄弟分关”中的“兄弟商议”、民间分

家实务文书“嘉靖四十五年汪于祚户分业合同”中

的“弟侄商议”等，都表现出双方或多方平等、自主

协商的内容，各种分家文书参与人的充分协商，体现

了分家当事人自愿参与分割财产行为、自主表达个

人意见的意识自治。 分家文书所显示的当事人分割

财产行为的意识自治价值取向，对稳定明代民间社

会家庭关系、消除家庭成员之间因分割家庭财产引

发的矛盾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２． 诚实守信的忠实践诺与失信甘罚

诚实守信是传统社会民间契约的基本原则。 从

明代分家文书内容可以看出，明代民间家庭分割财

产的各种契约行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明代分家文书中的诚实守信内容表现为三方面。 一

是当事人对参与分家人情况及其应分财产状况的如

实陈述。 在明代民间分家文书的第一部分，分家人

都要把分家人身体状况、家有几子及婚姻状况、家庭

财产数量、地理位置以及分家过程中的程序公开、公
正无私等进行详细介绍。 如日用类书《三台万用正

宗》“兄弟分关”首先介绍分家人情况，“某邑某都某

父某母某氏亲生兄弟几人”，紧接着对分家过程予

以详细介绍：“中间并无偏党、漏落欺瞒、让长挟幼

及私自择拣。”实务文书“建文元年谢翊先批契”
对所处分财产的瑕疵进行声明：“其山未批之先，即
无家外人交易。”二是当事人对履约过程中的履约

守信及失信甘罚进行详细说明。 如《新刻天下四民

便览三台万用正宗》 “代人分关”的声明为“愿伏家

长呈官公论，以不尊父命，有丧天伦，执律治以不孝

之罪”。 民间实务文书“成化十七年福建永春康

福瑞等阄分合同”中明确约定：“今后子孙如有反悔

争占，执合同向官治罪。” “嘉靖四十五年汪于祚

户分业合同”中写明：“如违，听自遵守人赉文告理，
甘罚银五十两入官公用。”“万历二十八年休宁洪

岩德等立阄书”写明“如有不尊者，听从执此（文书）
经官陈治，仍以此文为准”。 三是分家人对承受财

产人失信行为的惩罚条款设定。 在家庭尊长分割家

庭财产时，为了防止承受家庭财产的卑幼辈违背分

家契约文书的约定，弃信争占已经剖析的财产，或不

守诺言，不履行孝敬和赡养尊长老人的义务，在一些

分家契约文书中，往往写明对违约行为按照“不孝”
追究法律责任。 “不孝”在现代社会是违反家庭道

德的行为，应当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但是在中国传

统社会，“不孝”则被认为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明代

刑法《大明律·刑律》 “十恶”条第七项中，“不孝”
被作为“十恶”重罪之一列入刑法。所有这些诚实

践诺和失信甘罚内容的不断出现，充分体现了明代

分家契约文书所普遍包含的诚实守信的价值取向。
３． 权利分配的公平优先与兼顾弱者

在明代民间分家活动的财产份额分配方面，明
代法律依然坚持“诸子均分”原则。 按照《大明令》
规定：“凡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其
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均分。”

“诸子均分”是传统社会分家行为长期一贯遵守的

民间规则，由于此规则在中国传统社会源远流长，因
此有学者将其称之为“中国人意识中的自然法规

范”。 关于“诸子均分”的法律规定，最早可见于

唐代的《户令》，宋代法律继续沿用唐代法律规

定。 但在唐宋时期的民间社会，家庭财产的分析是

否都按法律规定的“诸子均分”执行，由于没有契约

文书作为史料予以支持，因此无法判断。 明代民间

社会的家庭财产处分实际操作情况为诸子均分，这
从现有大量分家析产的民间日用类书中的格式文书

和民间实务文书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为“诸子均分”
可以证明，可见“诸子均分”是明代民间分家析产份

额分配普遍奉行的基本原则。 这种“诸子均分”之

“均”不仅体现在每个子男之间的平均分配，而且在

家庭财产的种类如土地、房屋、宅院、家畜、农具、粮
食、银钱以及各种财产的具体价值如土地的肥瘦、房
屋的新旧、器具的好歹等方面都要平均搭配，以体现

公正性。 如在前述明代成化十七年福建永春民康福

瑞兄弟“阄分合同”中，康氏兄弟与寡嫂不仅将土

地、水塘搭配在三兄弟之间“共议均分”，而且将一

处出租他人“废寺”田应收租米“一硕”也分作三份，
每份细化到“每人得米三斗三升三合零”，充分体

现了民间分家“诸子均分”原则的公平性价值取向。
家产“诸子均分”原则在明代民间社会的实际

操作中并不是绝对的。 为平衡和兼顾每个家庭成员

的特殊情况，在具体分家个案中，既存在有诸子有别

现象，也有从诸子应分财产中拿出少部分用以照顾

家庭特别成员的特别保留财产份额现象。 关于诸子

有别，既有嫡庶有别，也有长幼有别。 如前述《梧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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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宗谱》所载的诸子分家就存在嫡庶有别现象。
徐氏九世徐麒有四子，在分家时，庶出之第四子徐应

在兄长皆“赀拟封君”时，自己却“茕然依母氏居东

庄别业，田庐无几”，显然没有分得与兄长一样丰

厚的家产。 诸子有别的另一种现象是长幼有别，即
长子的家产分配数额比幼子多。 如崇祯年间广东推

官颜俊彦审理的一起“争产”案的分家文书“分单”
显示：欧阳兄弟共四人，前母生长子琼，后母生建、
现、玙。 其父在世时写立分单将家产分为四股，每股

租米五百石、铺银二十两，但是却将囊中浮财尽数分

与建、现，并且在四弟欧阳玙不幸夭折后，其一股财

产交由建、现占有，未分给长子琼分厘，明显损长偏

幼，诸子不均。 于是长子欧阳琼忿而将两弟告上法

庭。 关于四弟玙一股财产的分割问题，颜推官判决

二房、三房各得租米一百五十石，长房自得租米二百

石、铺银二十两，比两小弟多得租米五十石、铺银二

十两，又出现了新的长幼不均，其判决的理由是“所
以优长子也”。 在明代民间实务中多有存在的

“优长子”现象，实际上有其内在的考虑，即作为长

子，其要担负祭祀祖先、承担长门对外应酬开支的费

用，与其他诸子相比，多分一些财产符合诸子的实际

情况，因此兼顾公正是正确应用“诸子均分”公平原

则具体实践的客观表达。 关于从诸子应分财产中取

出部分照顾家庭特殊成员，主要是指前述的分家财

产的特别保留份额。 在坚持“诸子均分”的原则下，
民间分家活动的主持者为了顺乎人情，兼顾正义，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一些生活困难的家庭弱势成员

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分配倾斜和照顾。 这些家庭弱势

成员主要有没有法定继承权的女儿、没有生产能力

的老幼残以及在读学生、非婚生子等。 如对没有法

定继承权的出嫁女，为解决其生活困难，分家时再为

其补贴陪嫁土地。 如前述《梧滕徐氏宗谱》所载的

徐氏十三世分家文书中为大女儿再补四顷土地即

是；另如对家庭中的在读学生、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

者，对于这些家庭特殊成员，如果仍按“诸子均分”
彻底处分家庭财产，明显对其不利，一些家庭在分家

时便在“诸子均分”的前提下，事先取出一部分财产

优先保留给他们，使他们的生活得以保障。 兼顾女

儿、以及为家庭特殊成员为其保留特别财产份额以

济民间社会家庭成员的弱、困之需的做法，充分体现

了明代民间处分家庭财产过程中的公平优先和兼顾

弱者的价值取向。

４．规则遵循严格守法与民间习惯并重

前已述及，明代政府对民间家庭财产分割有明

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在执行法律规定时，由于具体地

区习惯以及具体家庭情况的差异，在处分家庭财产

时会使个别家庭成员的生活受到不利的影响，为此

会出现一些看似与法不符，但是却与当地民间习惯

相一致的家庭财产处分现象。 首先是关于居父祖丧

分家问题。 《大明律》明确规定子孙不许在居父祖

丧期间分家析产，由于具体家庭的特殊情况，在居父

祖丧时，如果不分家可能严重影响父祖的安葬或子

孙的正常生活，按照一些地区的民间习惯，在尊长的

主持下，居丧子孙是可以分家的。 其次是夫死妻对

家产的处置问题。 明代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居丧嫁

娶，违反规定要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在民间婚姻生

活的具体实践中，寡妇居夫丧期间改嫁的现象多有

发生。 明代民间日用类书中收录的诸多适用于民间

居丧再嫁的称之为“服妇式”的格式文书显示，在明

代民间社会，居丧寡妇的公婆家人公开书写“卖寡

妇婚书”将居丧寡妇外嫁以收取妆资的现象多有出

现，其理由是亡夫无钱营葬或家贫无钱粮支用等，而
这些堂而皇之出现于婚书中的卖寡妇“妆资”以及

寡妇家产则多不予分配给寡妇本人。 对于这些与国

法不同的民间习惯，宗族甚至地方政府也往往听之

任之。 最后是异姓养子是否可以分割养父财产问

题。 在诸子分家时，明代法律明令禁止家庭财产的

异姓承分，即养子依法不能参与分割养父家的财产。
但是在明代民间家庭财产处分实践中，个别地区也

出现有养子分得养父家庭财产的现象。 如在祁彪佳

《莆阳谳牍》中记载有一莆阳民方启寅膝下无子，其
妾黄梅花抱养一螟蛉子名方琼。 依照法定规定，应
立启寅弟启休子尾仔为继子，依启寅遗嘱，又立同宗

方武珍为继子。 启寅死后，遗下土地十亩，方家诸继

子、养子就遗产分配问题争执到官。 启寅妾黄氏坚

持将家产留给养子，不情愿由过继承嗣的侄子尾仔

承分。 祁彪佳斟酌利弊，判决认定：“螟子无预继

事，方琼只量给田地三亩，其七亩着尾仔与武珍均

分，岁时蒸尝（祭祀）二子共之。”就其财产分配看，
养子所得仅少于继子半亩，每年祭祀费用还要由继

子承担，基本等于均分。 祁彪佳将其判决称之为

“存继之名不计继之实”，也就是说从判决上承认了

养子的财产继承权。上例可知，在明代司法实践

中，地方官吏解决民间纠纷的法律适用不仅依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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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契约文书看明代民间分家行为的秩序及价值取向



家制定法，而且对民间习惯也有充分的援引。 在明

代判例汇编《莆阳谳牍》和《盟水斋判牍》中经常见

到官员大量引用“莆俗”“粤例”等现象。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明代民间分家文书是明代

民间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名称各异的文书所

包含的家庭财产分配的实体规则以及中间人参与、
“拈阄”分产的程序公开规则，对明代民间家庭财产

的公平合理处分都发挥了民间法的规范和调控作

用。 这些明代民间分家规则所体现的民间契约行为

的当事人意识自治、诚实守信以及公平优先与兼顾

弱者的私法价值取向，充分反映出传统中国民间社

会民事行为私法自治的契约社会特征。 因此探讨明

代民间社会分家文书对完整把握中国传统社会的家

庭财产处分状况和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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